某集团有限公司未采取措施消除

事故隐患案
行政机关：天津市水务局

当事人：某集团有限公司
一、案例名称
某集团有限公司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行政处罚案

简要案情

2025年5月23日市水务局水行政执法人员对潮白新河宝宁交界至乐善橡胶坝段治理工程3标段施工现场进行检查时发现多处问题，疑似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市水务局立即组织人员立案查处。

水务局执法人员通过调取“营业执照”、“施工合同”确定本案违法当事人为该标段施工单位“某集团有限公司”。随后执法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了细致检查，分别对该工程标段的施工、法人、监理单位进行了笔录调查，并调取了施工方案、生产安全检查报告等证据材料，结合《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清单指南》最终判定当事人在施工中出现三处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一是东白扬水站排水闸基坑东侧边坡顶部紧邻导流明渠围堰，基坑底部紧邻围堰坡脚处有渗漏现象。施工单位未编制该围堰工程专项施工方案，且未经验收合格就投入使用（属于《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清单指南》中的未按规定编制和审批危险性较大的工程专项施工方案，需要验收的危险性较大的单项工程未经验收合格转入后续工程施工）；二是施工单位编制的《现浇箱涵模板支撑体系专项施工方案》中，东白扬水站进水闸顶板模板支撑架为横向三跨，跨距60厘米，现场检查东白扬水站进水闸顶板模板支撑架实际为横向两跨，跨距约90厘米（属于《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清单指南》中的未按批准的专项施工方案组织实施）；三是施工单位未编制临时用电工程专项施工方案，临时用电工程未经验收便投入使用，施工现场导流水泵用电未采用三级配电系统（属于《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清单指南》中的需要验收的危险性较大的单项工程未经验收合格转入后续工程施工）。通过对该工程法人单位、监理单位的笔录调查确定当事人存在未采取措施消除上述事故隐患的违法行为。

6月3日该案调查终结，6月5日市水务局向当事人下达了《责令限期消除事故隐患决定书》（津水质安责字[2025]007号），由于执法人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普法到位，使当事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但积极配合提供工程相关资料，大幅缩短查处时间，而且提前完成整改。7月25日，市水务局向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津水质安罚告字[ 2025 ]005号），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8月5日该案通过市水务局法制审核，8月8日市水务局组织“行政处罚案件集体讨论”，市水务局8月12日，向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津水质安罚字[ 2025 ] 003号），当事人在8月27日缴纳罚款，本案办结。
三、法律适用
违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四、决定结果
当事人已在《责令限期消除事故隐患决定书》（津水质安责字[2025]007号）的期限内完成整改，消除了隐患。

当事人已按《行政处罚决定书》（津水质安罚字[ 2025 ] 003号）的罚款数额和期限缴纳了五万元罚款。

五、说明理由

（一）对证据采信理由的说明

1.本案办理过程中按照《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主动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2.本案办理过程中按照《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执法人员不少于两人。

3.本案办理过程中按照《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

4.本案办理中依按照《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依法以文字、音像等形式，对案件的调查取证进行了记录，保障证据可追溯。

（二）对依据选择理由的说明
由于当事人的行为依据《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清单指南》可判定为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且未消除隐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违法行为表述一致，且未在其他法律、法规中找到更为适配的条款，故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三）对决定裁量理由的说明
由于本案办理时市水务局还未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处罚的裁量基准，故处罚决定的作出一是以2024年市水务局办理过的安全事故隐患类案件的处罚结果为参照；二是以应急部裁量基准为参考；三是以当事人的违法情形、危害情况为主要依据。

六、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强化普法教育”提高“水利工程建设安全事故隐患类案件”办理实效的成功案例，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与可执行性。涉及水利工程建设安全事故隐患类案件取证较为复杂，证据链长，证据繁冗，且需逐步印证，形成闭环。以本案为例，书面证据多达20余件，其中部分证据例如营业执照、施工合同、施工方案、调查笔录等重要证据，当事人如不配合将大幅增加调查难度与时长，从而拉长事故隐患存续时间，增加风险。因此，执法人员在本案的调查阶段有针对性地加大了普法教育的深度与力度，一是告知当事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当事人应协助调查或检查，不得拒绝或阻挠；二是向当事人讲解与本案相关的水利行业标准，使其清楚作为施工单位哪些行为可判定为水利水电工程重大事故隐患；三是向当事人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关于事故隐患的法律规定，使其认识到相关责任及处罚；四是通过案例警示当事人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可轻视。正是因为执法人员多角度全方位的普法教育，当事人才能及时深刻地认识到其行为的危害，积极配合调查，及早消除安全隐患。
